泸县公安局部门责任清单（表一）
	主体责任
	1、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制止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
2、维护交通安全和交通秩序，处理交通事故；
3、组织、实施消防工作，实行消防监督；
4、管理枪支弹药、管制刀具和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等危险物品；
5、对法律、法规规定的特种行业进行管理；
6、管理集会、游行、示威活动；
7、管理户政、国籍、入境出境事务和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居留、旅行的有关事务；
8、监督管理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保护工作；
9、指导和监督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重点建设工程的治安保卫工作，指导治安保卫委员会等群众性组织的治安防范工作；
10、组织办理市公安局行政审批事项。
11、组织对危害国内安全案件和事件的处置工作；组织开展对邪教组织和对社会有危害的气功组织的防范和处置工作；承办上级交办的重大案件和专项工作。      

12、组织对经济犯罪案件的侦查工作；承办上级交办案件。
13、依法查处破坏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依法管理户籍、居民身份证、民用枪支弹药、民用爆炸物品、烟花爆竹、管制器具、剧毒化学品、特种行业；依法管理集会、游行、示威；组织和参与重大群体性治安事件和治安事故的处置工作；组织、指导对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重要基础设施、重点建设工程和大型群众性活动的治安保卫工作；组织、指导保安服务业的管理工作；指导群众性治安保卫组织的治安防范工作。
14、依法对吸食、注射毒品成瘾人员实施强制隔离戒毒管理、治疗、身体康复训练和卫生、道德、法制、职业技能教育，并保障其安全。
15、依法对被决定行政拘留、司法拘留的人员和被拘留审查的外国人执行拘留；依法对被决定收容教育的卖淫嫖娼人员进行法律和道德教育,组织参加生产劳动,进行性病检查和治疗；对被拘留、收容教育人员进行管理和教育，并保障其安全。
16、依法对全市有肇事肇祸行为的精神障碍患者和被人民法院决定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实行强制医疗、监护管理、康复训练。
17、依法对持普通护照的外国人、港澳台人员和内地公民出入境的管理工作；组织对人员出入境违法行为的查处工作。
18、组织实施全市公共信息网络安全保护工作；组织实施信息网络违法案件的查处工作；监督、检查、指导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工作。
19、对毒品违法案件的查处工作和涉毒场所、外流贩毒等重点毒品问题的整治工作；承担对麻醉药品药用原植物、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流入非法渠道的查处工作；依法承担易制毒化学品的管制等工作。
20、依法查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处理交通事故、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秩序和公路治安秩序；组织、指导、监督机动车(不含拖拉机)登记、安全检验和驾驶人员考试发证工作；负责对民用爆炸物品、剧毒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的道路运输审批；组织、指导道路交通管理科技工作；组织、指导全市公安机关参与城市建设、道路交通和安全设施的规划。
21、打击中心城区街面“六类”侵财违法行为；参与主城区治安加强型巡逻，维护城市治安秩序。
22、承担处置暴乱、骚乱事件、重大治安事件和对抗性强的群体性事件；负责进出主城区重要路口武装设卡盘查；负责车站、商贸区等重点部位、重点时段的武装快反处置；承担重大活动的安全保卫任务；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23、负责机场治安管理、交通管理、消防监督工作；查处机场内治安案件，处理交通事故。

24、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职责边界
	无


